附件1（格式）

2023年度北海港域航道巡航船舶租赁报价单

自治区北部湾港口管理局北海分局：

根据贵局对2023年度航道巡航船舶租赁的需求，现将我公司的报价情况致贵局：

公司名称：

拟投入船舶船名：

巡航报价：总报价      元（大写：      ）

	石步岭航道巡航航迹
	次数
	航道里程

（海里）
	总距离

（海里）
	单价（元/海里）
	合价（元）

	石步岭航道A-B-C航段
	1
	9.0
	9
	
	

	石步岭航道C-B-3#灯浮-BSM11-BSM13-BSM22-BSM24航段
	2
	15.1
	30.2
	
	

	铁山港进港航道A-B-C航段
	1
	8
	8
	
	

	铁山港区进港航道A-B-C-D-E-F航段
	2
	16.0
	32
	
	

	合计
	
	
	79.2
	
	


其他（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若有）

                        报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航道巡航合同（模板）
采购单位（甲方）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湾港口管理局北海分局        

供 应 商（乙方）                                                

签  订  地  点           广西北海市         签 订 时 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署本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

一、合同文件

本合同所附下列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1)2023年度巡航需求一览表（详见附件）
二、合同范围和条件

	石步岭航道巡航航迹
	次数
	航道里程（海里）
	总距离（海里）

	石步岭港区航道A-B-C航段
	1
	9.0
	9

	石步岭港区航道C-B-3#灯浮-BSM11-BSM13-BSM22-BSM24航段
	2
	15.1
	30.2

	铁山港区航道A-B-C航段
	1
	8
	8

	铁山港区航道A-B-C-D-E-F航段
	2
	16.0
	32.0

	合计
	
	
	79.2


巡航计划

	时间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石步岭港区航道C-B-3#灯浮-BSM11-BSM13-BSM22-BSM24
	石步岭港区航道A-B-C
	石步岭港区航道C-B-3#灯浮-BSM11-BSM13-BSM22-BSM24

	
	铁山港区航道A-B-C-D-E-F
	铁山港区航道A-B-C- 
	铁山港区航道A-B-C-D-E-F

	里程小计（海里）
	31.1
	17
	31.1


备注：遇特殊情况提前通知调整巡航计划。

三、合同金额

根据中标通知书的成交内容，合同的总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元整（￥：           元）。

工期要求：在2023年12月15日前完成全部巡航工作，具体完成日期以甲方实际安排为准。
四、付款方式

本项目无预付款，付款方式按服务进度款完成支付：

进度款按年度支付，当年度巡航结束后,年度末十天内支付到乙方合同账户。
五、双方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权利义务：

1、有权利得到合同承诺的满足要求的所有服务。

2、按本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及金额付款给乙方。

（二）乙权利和义务：

1、有权利按照合同承诺的方式收取合同规定金额。

2、按本合同约定的数量、质量、时间提供巡航服务。

3、按本合同约定承担技术支持和服务。

4、对于甲方今后在该项目上的设备扩充，乙方承诺将按与合同同等的优惠条件提供服务。

六、质量、技术标准

1、提供的船舶质量和技术标准按国家有关产品质量技术标准符合国家规定的产品质量技术标准执行。

2、提供的船舶、船员必须符合“自治区北部湾港口管理局北海分局2023年度北海港域公共航道巡航船舶租赁服务项目比选需求公告”及报价文件中所述相符。

七、服务要求：

1、乙方应承担巡航期间内包含所有发生的任何费用（包括船舶折旧费或租金、船舶调遣、船舶给养、材料、使用成本、人员成本、安全、保险、设备安装、救生设备采购、税费等，以及每次巡航自登船点到巡航航段、巡航后返回登船点的航行距离中发生的所有费用）。

2、甲方在2023年12月15日前完成全部巡航工作，乙方组织船舶按采购单位通知的时间（三天前预通知）到达登船点--巡航人员登船点登船--按航迹要求进行巡航--船舶返回登船点--巡航人员下船，巡航结束。

3、乙方应在每次巡航结束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交巡航船舶AIS航迹图或电子海图航迹图或船讯网巡航图（一式贰份，A3格式，加盖乙方公章）。
八、违约责任与赔偿损失

1、在乙方履行完第八条约定的服务要求后，如甲方超过15个工作日不支付巡航费给乙方，甲方要支付当次应付巡航费用总额的1%作为滞纳金给乙方。

2、巡航次数以甲方的记录为准，甲方核实巡航次数时，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甲方扣除乙方两倍的当次巡航费用：

①未按照合同约定的巡航里程，因不可抗力原因除外；

②未按照合同约定配备船舶相应的基本的船员；

③使用船舶、船员不具有符合法律规定的适航证书；

在巡航过程中如船舶故障，乙方需及时换派其他船舶安排巡航，因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除外；若在巡航过程中发生船舶故障等意外，一切后果与费用由乙方承担。

九、甲乙双方因自身原因需终止合同的，违约金按合同总金额的两倍支付给对方。
十、在巡航过程中乙方需严格保证安全巡航并要注意经常保养、检修船舶，保持船舶清洁卫生。

十一、争议的解决

合同实施或与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双方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任何一方有权向北海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二、监督和管理

1.合同订立后，应将合同交主管部门备案；双方经协商一致需变更合同实质性条款或订立补充合同的，应一并送主管部门备案。

2.甲乙双方均应自觉配合主管部门对合同履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否则，将对有关单位、当事人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十三、无效合同

1.甲乙双方如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府采购规定，被宣告合同无效时，责任由过错方承担。

2.乙方提供虚假材料骗取中标的，合同无效。

十四、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合同期满自然失效。在合同执行期间，甲乙双方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改变或解除合同。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应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签订补充条款或补充协议书，补充条款和补充协议书具有与本合同同等的法律效力。本合同一式六份，甲方执三份，乙方执三份。

十五、其他约定事项：合同履行中，如需修改或补充合同内容，由双方协商另签署书面修改或补充协议作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甲方单位名称及公章：                          乙方单位名称及公章：

负责人：
负责人 

或委托代理人：
或委托代理人：

地    址：


地    址：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名称：


银行帐号：

2023年度巡航需求一览表
为了严格港口行政执法以及引航业务和港口调度管理工作，负责港口安全生产、应急和港口设施正常运转，执行港口疏港工作任务，具体实施公共航道、锚地、防波堤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养护、管理，需对特定港口航道进行巡航，具体服务内容如下：
一、控制点坐标
1、石步岭港区进港航道控制点坐标（北京54坐标系，3度带）：
①A: X= 2362816.931，Y=603888.948
②B: X= 2375360.530，Y=606100.642
③C: X= 2377121.964，Y=608919.821
④锚地特征点：X= 2355000.000，Y=602510.603

石步岭港区进港航道控制点坐标（大地坐标系，3度带）：

3号灯浮（21°22′54″N，109°00′30″E）

BSM11=21°21′26.13″N，109°00′34.50″E

BSM13=21°19′05.27″N，109°01′01.05″E

BSM22=21°16′49.01″N，109°01′07.76″E

BSM24=21°15′24.19″N，108°59′44.22″E
2、铁山港区进港航道控制点坐标（北京54坐标系，1.5度带）：
①A: X=2362290.799, Y=506753.889

②B: X=2373160.783，Y=504604.811
③C: X=2376599.684，Y=506134.989
④D: X=2380151.024，Y=510691.390
⑤E: X=2383008.300，Y=5111163.900
⑥F: X=2387524.019，Y=509435.263
二、巡航里程
	石步岭航道巡航航迹
	次数
	航道里程（海里）
	总距离（海里）

	石步岭航道A-B-C航段
	1
	9.0
	9

	石步岭航道C-B-3#灯浮-BSM11-BSM13-BSM22-BSM24航段
	1
	15.1
	15.1

	铁山港进港航道A-B-C航段
	1
	8
	8

	铁山港区进港航道A-B-C-D-E航段
	1
	12.5
	12.5

	铁山港区进港航道A-B-C-D-E-F航段
	1
	16.0
	16.0

	合计
	
	
	60.5


三、船舶要求
1.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船舶必须满足承载不少于10人的要求；

2.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船舶、按照船舶的规格配备相应的船员具有符合法律规定的适航证书；

3.船舶配备有测深系统（自有或外租）、GPS定位系统（或北斗定位系统）和AIS航迹系统；

4.成交供应商应为承载的船舶配备不少于10人的救生衣及救生器具。

5.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船舶应具备抗五级及以上风浪能力。
四、投标报价要求
1.巡航一次的流程包括：成交人组织船舶按采购单位通知的时间（三天前预通知）到达登船点--巡航人员登船点登船--按航迹要求进行巡航--船舶返回登船点--巡航人员下船，巡航结束。

2.本次竞标报价为总价报价，竞标报价须包括船舶折旧费或租金、材料、船舶调遣、船舶给养、使用成本、人员成本、安全、保险、设备安装、救生设备采购、税费等的一切费用；巡航人员登船点在确保登船安全的情况下，由成交人自行选择，每次巡航自登船点到巡航航段，以及巡航后返回登船点的距离由竞标人自行考虑，并将该部分费用计入竞标报价内。对于竞标人的竞标报价，采购单位将认为竞标人已将上述费用全部考虑在内，除违约责任外，成交后的合同价、进度款和合同执行结束后的结算价将不再进行任何调整。

3.竞标人应在竞标时，将巡航人员登船点的地理位置信息作为竞标文件的必要附件。

4.竞标人应在每次巡航结束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向采购单位提交巡航船舶AIS航迹图。
5.本项目采购预算为人民币        元整。
五、工期要求
在2023年12月15日前完成全部巡航工作。
巡航计划

	时间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石步岭港区航道C-B-3#灯浮-BSM11-BSM13-BSM22-BSM24
	石步岭港区航道A-B-C
	石步岭港区航道C-B-3#灯浮-BSM11-BSM13-BSM22-BSM24

	
	铁山港区航道A-B-C-D-E-F
	铁山港区航道A-B-C- 
	铁山港区航道A-B-C-D-E-F

	里程小计（海里）
	31.1
	17
	31.1


备注：遇特殊情况提前通知调整巡航计划。

七、支付方式
本项目无预付款，付款方式按服务进度款完成支付：

进度款按年度支付，当年度巡航结束后,年度末十天内支付到乙方合同账户。


